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
电梯维护保养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维修、保养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已安装的28台机电乘客电梯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项目地址
项目内27台电梯位于玉林市玉州区文体北路70号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内；1台位于西城里60号城西药厂内。
三、电梯型号、数量、报价和维保期限
	位置
	品牌
	型号
	额定速度（米/秒）
	层站
	台数
	单 价
	每年小计（元）

	
	
	
	
	
	
	（台/年/元）
	

	门诊楼
	奥的斯机电
	GeN2-MR
	1.75
	9/9
	2
	
	

	门诊楼
	奥的斯机电
	GeN2-MR
	1.75
	11/11
	4
	
	

	门诊楼
	奥的斯机电
	GeN2-MR
	1.75
	12/12
	5
	
	

	住院部
	奥的斯机电
	GeN2-MR
	1.75
	21/21
	4
	
	

	住院部
	奥的斯机电
	GeN2-MR
	1.75
	22/22
	10
	
	

	住院部（手术专用梯）
	日立
	MCA-B1600- 2S105
	1.75
	10/10
	1
	
	

	城西药厂
	珠江富士
	ZFTH2000/0.5-VVVF
	0.5
	4/4
	1
	
	

	后勤部
	浙江威特
	TBJ
	1
	2/2
	1
	
	

	总台数
	28
	
	

	维保期限：  2024年10月29日至 2026 年10月28日       （共贰年）

	备注：合同期限内正常正确使用电梯的情况下免费更换单价300元（含300元）以下的易损配件。



四、维保内容
1、每月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 两 次。
2、提供每天24小时紧急故障抢修服务，电梯发生故障接院方电话通知玉林 城区内30分钟  派员到现场处理，并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电梯正常运行。一般故障2小时内修复（不产生更换配件），特殊故障（不含主机故障）24小时内排查结束。
3、工作人员进入院方现场，应遵守院方的规章制度。
4、在维保电梯时必须注意安全生产，如发生由维保方造成的安全责任事故，由维保方负责。
5、协助电梯每年年检通过。
其他约定事项
1、每次维保电梯，由维保方维保人员填写《电梯维护保养记录表》（由维保方编制，应包含专业的维保事项及通过国家相关安全检查应有的项目）一式两份，经双方相关人员签字，各留一份作技术存档。
2、对电梯使用需要更换的配件和材料，须双方鉴定确认，否则院方有权拒绝支付更换配件之费用。
3、维保方负责供应电梯维修保养所需的配件和材料，但须先行报价并取得院方的认可，对于院方自行采购提供维保的配件和材料，要优先予以采用，同时应支付给维保方相应的人工费。
4、如因院方对电梯使用不当或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重大故障和损失，除由院方负责外，同时应支付给维保方相应的修理费。
5、本合同维修作业不包括：（1）电梯改造（2）主机大修（3）电梯大修（维修变频器、维修主板等）（4）更换、截减曳引机钢丝绳。如涉及以上肆项工程，则费用另行协商。
6、如电梯需大修，维保方必须事前书面报告院方。服务范围外的维修，维保方有责任向院方书面报告并经院方同意，否则造成的费用及安全事故责任由维保方承担。
五、院方的责任
1、提供满足电梯正常运行使用的条件（交流三相五线，电压380V±10%，机房温度+5°～40℃）。
2、负责日常电梯轿厢内的卫生清洁工作。
3、负责配合做好每年电梯的年检工作以及电梯年检的费用。
4、负责维修保养电梯所需更换的大额配件和材料的费用。

    请基于以上条件给出合理报价，欢迎供应商提出更具专业性的指导意见！
